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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6 
姚繼卓先生 
 
公司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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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添先生  
 
律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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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政府律師  
陳穎恩女士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吳穎敏女士  
 
政府律師  
陳毅謙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2 

曹志遠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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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1)4 
石逸琪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2012 年 第 28 號 條 例

第 727條 )動議的擬議

決議案及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將於動議

該項擬議決議案時作

出的致辭  
 

  《公司 (不公平損

害呈請 )法律程序

規則》  
 

2013年第 75號  
法律公告  
 

  《 2013年公司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76號  
法律公告  
 

  《 2013年公司 (披
露 董 事 利 益 資

料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77號  
法律公告  
 

  《公司 (章程細則

範本 )公告》  
 

2013年第 78號  
法律公告  
 

  《公司紀錄 (查閱

及提供文本 )規例》

 
2013年第 79號  
法律公告  

  《公司 (非香港公

司 )規例》  
 

2013年第 80號  
法律公告  
 

  《 公 司 ( 費 用 ) 規
例》  

檔案編號：CBT/7/6C   關於《公司 (不公

平損害呈請 )法律

程序規則》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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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CBT/7/6C   關 於 2013 年 第

75 及 76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CBT/7/6C   關 於 2013 年 第

77 至 80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料摘要  
 

立 法 會 LS55/12-13號
文件  
 

  關於根據《公司條

例》(2012年第28號)
第 727條提出的擬

議 決 議 案 的 法 律

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LS56/12-13號
文件  

  關於2013年第75至
80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1182/ 
12-13(01)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有關根據新《公

司條例》訂立的附

屬 法 例 的 最 新 背

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1182/ 
12-13(02)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有關2013年第75號
法 律 公 告 的 標 明

修訂事項文本 (只
限議員參閱 ) 
 

立法會CB(1)1182/ 
12-13(03)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有關2013年第76號
法 律 公 告 的 標 明

修訂事項文本 (只
限議員參閱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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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

以回應委員及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提出的意見

或關注，詳情如下：  
 
《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程序規則》(下稱 "《不
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 
 

(a) 以 書 面 回 應 小 組 委 員 會 法 律 顧 問 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 出 的

函 件 中 就 《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規 則 》

第3(2)(c)、3(4)及 (5)、4(2)、5(1)及 (2)、
7(1)及 8(1)條提出的問題；  

 
(b) 闡釋《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及《公司

(清盤 )規則》 (即新《公司條例》實施

以後的《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章 )附屬法例 H)兩者對不公平損

害呈請、清盤呈請及包含清盤令申請

的不公平損害呈請的適用範圍；及  
 
(c) 闡釋《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及《公司

(清盤 )規則》在下述情況如何施行：倘

若提出不公平損害呈請的呈請人最初

沒 有 尋 求 一 項 命 令 ， 飭 令 將 公 司 清

盤，但其後在不公平損害呈請的法律

程序進行期間申請清盤令；並檢討是

否需要在《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及

《公司 (清盤 )規則》中訂定明確條文，

處理上述情況。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在 2013年
6月 10日及 2013年 6月 13日分別隨立法會

CB(1)1268/12-13(02)及CB(1)1277/12-13(02)號
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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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邀請各界發表意見  
 
3.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無須就根據新《公司

條例》訂立的第三批附屬法例邀請公眾人士或有關

各方發表意見。  
 
立法時間表  
 
4.  按主席建議，委員同意動議議案，將須由

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的第三批共 6項
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

會議。就此，委員察悉，就修訂這些附屬法例作出

預告的最後限期為 2013年 7月 10日，而向內務委員

會匯報小組委員會商議工作的日期為 2013年 7月
5日。至於須由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通過

的《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委員同意，政府當局

應在 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有關的

擬議決議案。  
 
下次會議日期及在 2013年 6月舉行其他會議的日期  
 
5.  委員同意，下次會議應在 2013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如有需要，小組委員

會將再於 2013年 6月舉行會議，詳情如下     
 

會議日期  時間  

2013年 6月 20日  
(星期四 ) 

下午 2時30分至  
6時 30分  

2013年 6月 24日  
(星期一 ) 

上午 10時 45分至  
下午 12時 45分  

2013年 6月 25日  
(星期二 ) 

下午 2時30分至  
6時 30分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8月 26日



附錄  
 

根據新《公司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6月 3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B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537 – 
000813 
 

主席  
 

致開會辭  
 

 

000814 – 
002357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根據新《公司條例》訂立

的第三批附屬法例，當中包括：  
 
(a) 《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程序

規則》 (下稱 "《不公平損害呈請規

則》 ")；  
 
(b) 《 2013 年 公 司 (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及

報告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75號
法律公告 )；  

 
(c) 《 2013 年 公 司 ( 披 露 董 事 利 益

資料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76號
法律公告 )；  

 
(d) 《 公 司 ( 章 程 細 則 範 本 ) 公 告 》

(2013年第 77號法律公告 )；  
 
(e) 《公司紀錄 (查閱及提供文本 )規例》

(2013年第 78號法律公告 )；  
 
(f) 《公司 (非香港公司 )規例》 (2013年

第 79號法律公告 )；及  
 
(g) 《公司 (費用 )規例》 (2013年第 80號

法律公告 ) 
(立 法 會 CB(3)600/12-13號 文 件 、 關 於

《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CBT/7/6C)、關於

2013年 第 75及 76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立 法 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 CBT/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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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以 及 關 於 2013年 第 77至 80號 法 律 公 告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案 編 號 ：

CBT/7/6C))  
 

002358 – 
002542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 公 司 紀 錄 (查 閱 及 提 供 文 本 )規 例 》

(2013年第 78號法律公告 ) 
 
林議員察悉，該規例訂明公司有責任於

辦公日提供公司紀錄以供查閱，以及在

收到要求或繳付訂明費用 (以較後者為

準 )後的 5個辦公日內提供有關紀錄。他

詢問，如何因應在緊急情況下提出的要

求，安排在辦公日以外的時間查閱及提

供公司紀錄。  
 
政府當局表示   
 
(a) 公司須於辦公時間內提供紀錄以供

查閱。查閱須受公司藉決議而施加

的合理限制所規限，但每個辦公日

容許供查閱的時間不得少於 2小時； 
 
(b) 如公司認為適合，可因應各自的情

況彈性處理有關在辦公日／辦公時

間以外的時間查閱及提供公司紀錄

的緊急要求；及  
 
(c) 如某公司不向根據該規例有權查閱

公司紀錄的人提供該等紀錄以供查

閱，或不向根據該規例有權獲提供

公 司 紀 錄 的 文 本 的 人 提 供 該 等 文

本，該人可根據該規例第 9及 13條向

法庭申請作出命令，分別飭令該公

司准許該人查閱有關紀錄及向該人

提供有關文本。  
 

 

002543 – 
003211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  
 
政府當局回應石議員的提問時表示，當

局在 2012年 9月至 12月期間就根據新《公

司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各項條文的擬

稿諮詢公眾。回應者的意見主要關乎草

擬方面的事宜，並屬技術性質。政府當

局確認，當局為附屬法例各項條文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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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時 ， 已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顧 及 回 應 者 的 意

見。政府當局考慮到附屬法例所訂的許

多規定均根據現行《公司條例》的規定

訂定，因而預期這些規定不會令有關公

司在遵守規定方面有任何特別的負擔。  
 

003212 – 
004339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政府當局  

《2013年公司(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75號法律公告 ) 
(第 75號法律公告的標明修訂事項文本

 立法會CB(1)1182/12-13(02)號文件 ) 
 
《2013年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修訂 )
規例》 (2013年第 76號法律公告 ) 
(第 76號法律公告的標明修訂事項文本

 立法會CB(1)1182/12-13(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回答主席時確認，當局就該兩

項規例提出的擬議修訂，與小組委員會

在 2013年 4月審議第二批附屬法例時當

局就 2013年第 34及 35號法律公告提出擬

議修訂大致相同。唯一修改是對第 35號
法律公告第 7(2)(a)條 (關於就獲提供董

事服務而給予第三者或第三者可就提供

董事服務而收取的代價的資料 )而非第

6(2)(a)條的中文文本作出輕微修訂。新

的修訂澄清有關代價的總數包括現金及

非現金代價，內容如下     
 
"就獲提供有關人士的合資格服務而給

予有關第三者的代價 (或該第三者可就

提供該人的合資格服務而收取的代價 )
的總數 (不論是否屬現金形式 )；及 (不論

是否屬現金形式 )或該第三者可就提供

該人的合資格服務而收取的代價 (不論

是否屬現金形式 )的總數；及 " 
 
梁議員表示，對他來說，某公司一般給

予其董事及職員 (及該董事／職員的家

人 )，而非只給予某名董事的非現金利益

(例如為該董事／職員提供購買公司服

務／產品的折扣 )，似乎無須披露。因

此，他詢問為第 35號法律公告第 7(2)條
規定須披露非現金代價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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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據主席觀察所得，某公司給予董事的非

現金利益可以價值不菲。舉例而言，某

發展商可讓董事以優惠價購買該公司發

展的單位。  
 

政府當局解釋    
 
(a) 第 35 號 法 律 公 告 第 7(2) 條 是 處 理

披露關於就獲提供董事服務而給予

第三者或第三者可就提供董事服務

而收取的代價的資料。有關的代價

並非給予董事。典型例子是向某公

司委任的代理或人事顧問付款，以

索取某董事的服務；  
 
(b) 對第 7(2)條提出的擬議修訂只屬文

字上的修訂，旨在令該條文的中文

文本更為清晰，並不涉及改變英文

文本所反映的規定；及  
 
(c) 關於在某公司的財務報表的附註披

露就董事服務而給予他們的利益，

則由《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規
例》的其他條文處理；該規例重訂

現行《公司條例》中關於董事薪酬、

退休利益及惠及董事的貸款等的披

露規定，並作出適當修訂。  
 
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第 35號法律公告

第 7(2)條與梁議員的關注似乎並非直接

相關。他指出，第 7(3)條訂明，在第 7條
中提述的 "第三者 "，是提述有關董事、

該董事的有關連實體、有關公司，或該

公司的附屬企業以外的任何人。  
 

004340 – 
005233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第 35號法律公告第 7(2)條  
 
湯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a) 在 披 露 關 於 就 獲 提 供 董 事 服 務 而

給 予 第 三 者 或 第 三 者 可 就 提 供 董

事服務而收取的代價的資料時，只

披露現金及非現金代價的 "總數 "，
未必有用，因為不會有關於非現金

代價性質及款額的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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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鑒 於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不 會 披 露 某

公 司 在 釐 定 非 現 金 代 價 的 金 錢 價

值時所採用的準則，該公司的成員

無 從 判 斷 該 公 司 給 予 的 代 價 是 否

合理。  
 
主席認為，如所披露的是合併現金及非

現金代價款額後所得的總數，該公司成

員便不會知道現金及非現金代價各自

的款額。  
 

政府當局解釋   
 
(a) 就公司層面而言，總數指就獲提供

某公司所有有關董事的合資格服務

而給予第三者的現金及非現金代價

的總和，或該第三者可就提供該公

司所有有關董事的合資格服務而收

取的現金及非現金代價的總和；  
 
(b) 如代價屬非現金形式 (例如一輛汽

車 )，有關公司須估計該代價的金錢

價值，作披露用途；  
 
(c) 披 露 合 併 現 金 及 非 現 金 代 價 後 所

得總數的規定，是現行規定。該規

例 已 再 進 一 步 規 定 有 關 公 司 除 示

明款額外，亦須示明任何該等非現

金利益的性質，以提高公司的透明

度；及  
 
(d) 鑒於公司的財務報表須經審計，在

附 註 內 披 露 現 金 及 非 現 金 代 價 的

總數，有助確保公司按適當而合理

的計算基礎作出披露。核數師如發

現公司採用的計算基礎有問題，須

在核數師報告內述明其意見。  
 
湯議員表示，由於公司的核數師一般不

會核實財務報表的每項細節，尤其是如

代價的款額相對公司的營運而言屬小

數目，披露合併現金及非現金代價後所

得的總數，未必可為公司的小股東和投

資者提供足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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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5234 – 
005913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程序規則》 
(立法會號CB(3)600/12-13文件 ) 
 
湯議員詢問，《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就

不公平損害呈請和包含清盤令申請的不

公平損害呈請所訂的程序有何改變。  
 
政府當局表示    
 
(a) 現時，就不公平損害呈請進行的法

律 程 序 受 《 公 司 ( 清 盤 ) 規 則 》

(第 32章，附屬法例H)的相關條文規

管。該規則主要關乎就清盤呈請進

行的法律程序。由於第 32章，附屬

法例 H內的條文並非全部適用於不

公平損害呈請，以及為方便呈請人

就不公平損害尋求補救，有關不公

平 損 害 呈 請 的 規 定 另 行 載 於 新 訂

的《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不公

平損害呈請規則》的條文主要重訂

第 32章，附屬法例H中關於不公平

損害呈請的現行規定，並作適當的

改動和闡釋；  
 
(b) 《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澄清，呈

請 人 須 在 呈 請 中 指 明 尋 求 的 命 令

的 條 款 ( 相 對 於 尋 求 的 濟 助 的 性

質 )。原訟法庭如規定命令須刊登公

告，亦須就刊登有關命令的方式作

出指示；及  
 
(c) 《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澄清，《不

公平損害呈請規則》、第 32章，附

屬法例 H及／或高等法院用作規管

一 般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的 規 則 和 常 規

的適用範圍，取決於在不公平損害

呈請中尋求的命令的條款。  
 

 

005914 – 
010147 

主席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郭議員提及《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第 3條，他詢問《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及第 32章，附屬法例H所訂的清盤條文

是否適用於包含尋求把公司清盤的交

替申請的不公平損害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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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    
 
( a )  第 3(1)條 訂 明 ， 如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不包含交替申請，則《不公平

損害呈請規則》適用於該呈請，

第 32章 ， 附 屬 法 例 H則 不 適 用 ；

及  
 
(b) 第 3(2)條訂明，如不公平損害呈請

包 含 交 替 申 請 ， 該 呈 請 須 受 第

32章，附屬法例 H所訂的清盤條文

規限，以及在《不公平損害呈請規

則》的條文不抵觸清盤條文的範圍

內，亦須受《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規限。  
 

010148 – 
011409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據湯議員觀察所得，不公平損害呈請通

常針對公司的大股東，與針對整間公司

的清盤令不同。他詢問，提出不公平損

害呈請的呈請人除需將呈請的蓋章文

本送達有關公司外，是否亦需將蓋章文

本送達該公司的股東或其他成員。  
 
政府當局表示，《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第 5(1)條規定，呈請人須將呈請的蓋章

文本送達有關公司，而第 5(4)條進一步

訂明，呈請人亦須將呈請的蓋章文本送

達呈請所指明的每名答辯人。  
 
湯議員認為，《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的 適 用 範 圍 應 局 限 於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而清盤事宜應一概由第 32章，附

屬 法 例 H處 理 。 政 府 當 局 應 就 該 兩 套

規則的適用範圍訂定清晰條文，理由

是     
 
(a) 不公平損害呈請在初期通常不會包

括尋求將公司清盤，因為清盤呈請

很可能會影響公司的利益。值得注

意的是，當清盤呈請刊登公告時，

會引起有關公司狀況的敏感事宜；  
 
(b)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所 涉 及 的 公 司 成

員 較 可 能 會 嘗 試 透 過 清 盤 以 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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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其他方法，解決他們之間的衝突，

例 如 收 購 呈 請 人 或 公 司 其 他 成 員

的 股 份 、 向 法 庭 尋 求 濟 助 ／ 彌 償

令；及  
 
(c) 即 使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在 初 期 包 含

尋求清盤令，在原訟法庭因應不公

平 損 害 呈 請 法 律 程 序 的 進 展 而 作

出清盤令前，清盤程序不會展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雖 然 大 部 分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包 含

交替申請 (在此情況下，第 32章，附

屬法例H所訂的清盤條文適用 )，但

第 32章，附屬法例H內的條文並非

全部適用於純不公平損害呈請。因

此，政府當局認為適宜在另一項附

屬 法 例 訂 明 關 乎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的事宜，方便使用者瞭解和遵行；  
 
(b) 如 原 訟 法 庭 就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所

包含的交替申請作出清盤令，清盤

會 當 作 在 向 法 庭 提 出 有 關 呈 請 時

開始。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則在

開 始 日 期 後 作 出 的 公 司 產 權 處 置

會無效。因此，呈請人在考慮是否

把 交 替 申 請 納 入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時，應充分顧及將公司清盤的嚴重

影響；及  
 
(c) 鑒於將公司清盤的後果，第 32章，

附屬法例H規定，公司清盤令須刊

登公告，讓公眾知悉。  
 

011410 – 
012426 

主席  
郭榮鏗議員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郭議員認為，包含交替申請的不公平損

害呈請日後會受兩套規則 (即新訂的《不

公平損害呈請規則》及第 32章，附屬法

例H)規限，安排實屬複雜。他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考慮只有一套規則適用於不

公平損害呈請。  
 
湯議員認為，《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

沒有清楚訂明，如提出不公平損害呈請

的呈請人最初沒有尋求一項命令，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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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將公司清盤，但其後在不公平損害呈請

的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申請清盤令，則清

盤條文會在哪個時刻開始適用。為了讓

使用者明白，以及避免令該兩套規則變

得複雜，他建議，如提出不公平損害呈

請的呈請人希望尋求交替補救，把公司

清盤，他應在不公平損害呈請的法律程

序進行期間另行提交清盤呈請。  
 
政府當局強調，新《公司規例》訂明，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相關附屬法

例，規管原訟法庭就不公平損害呈請進

行的法律程序。政府當局認為，新訂的

《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會改善現行安

排，就不包括尋求一項命令，飭令將公

司清盤的不公平損害呈請訂立完備獨

立的規定。在此情況下，提出不公平損

害呈請的呈請人及其他有關各方無需

參照第 32章，附屬法例H的條文。  
 
為處理委員的關注，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文件，解釋    
 
( a )  《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規 則 》 及

第 32章，附屬法例 H對不公平損害

呈 請 、 清 盤 呈 請 及 包 含 清 盤 令

申 請 的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的 適 用

範圍；及  
 
(b) 《 不 公 平 損 害 呈 請 規 則 》 及 第

32章，附屬法例 H在下述情況如何

施行：倘若提出不公平損害呈請的

呈請人最初沒有尋求一項命令，飭

令將公司清盤，但其後在不公平損

害 呈 請 的 法 律 程 序 進 行 期 間 申 請

清盤令；並檢討是否需要在《不公

平損害呈請規則》及第 32章，附屬

法例 H中訂定明確條文，處理上述

情況。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所需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 及

(c) 段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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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逐項審議附屬法例的條文 

012427 – 
012710 

主席  
政府當局  

《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程序規則》 
(立法會CB(3)600/12-13號文件 ) 
 
第 1條  — 生效日期  
 
第 2條  — 釋義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2711 – 
01320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2 
政府當局  
 

第 3條  — 適用範圍  
 
助理法律顧問 2察悉：  
 
(a) 第 3(1)(b)條訂明，如不公平損害呈

請並不包含尋求一項命令，飭令將

公司清盤，則該呈請須符合規則附

表所列的格式，但須按情況需要，

作出必要的變通；及  
 
(b) 第 3(2)(c)條訂明，如不公平損害呈

請包含交替申請，則該呈請須符合

第 32章，附屬法例H附錄表格 2所列

的格式。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澄 清 ，

憑藉第 3(2)(b)條，包含交替申請的不公

平損害呈請是否亦須載有載於規則附

表所列格式內的其他詳情 (例如：提出呈

請的理由及尋求的命令的條款 )。若然，

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第 3(2)(c)條加入

"但須按情況需要，作出必要的變通 "的
提述，以便可彈性對有關格式作出變動

及在表格加入額外詳情。  
 
政府當局表示，第 3(2)(c)條訂明，如呈

請包含交替申請，則須使用第 32章，附

屬法例 H附錄表格 2所列的格式。憑藉

第 3(2)(a)條，第 32章，附屬法例H第 22條
亦適用於該呈請，即該呈請須採用表格

2的格式，但可按情況所需作出更改。

因此，呈請人如有需要，可使用表格 2經
變動的格式，述明提出呈請的理由及尋

求的命令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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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3201 – 
013812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2 
政府當局  
 

第 4條  — 提出呈請  
 
助理法律顧問 2察悉，關於破產及清盤

法 律 程 序 的 實 務 指 示 3.1 第 5.6.3 段 訂

明，聽取指示的聆訊會在內庭舉行。他

詢問，《不公平損害呈請規則》第 4(2)條
所 訂 聽 取 指 示 的 聆 訊 ( 即 回 報 日 的 聆

訊 )會在內庭抑或公開法庭舉行。若政

府 當 局 的 用 意 是 在 內 庭 舉 行 該 等 聆

訊，當局應考慮在第 4(2)條明確訂明此

點。他亦詢問，司法機構會否為與不公

平損害呈請有關的法律程序發出任何

實務指示。  
 
主席認為，較恰當的做法是由法庭在參

照現行相關做法後，決定聽取就不公平

損害呈請的法律程序發出指示的聆訊

應在內庭抑或公開法庭舉行，以及應否

就此事發出實務指示。  
 
政府當局表示，至於回報日的聆訊會在

內庭抑或公開法庭舉行，則由司法機構

決定。一如現行做法，如司法機構認為

恰當，可在實務指示訂明此事。  
 

 

013813 – 
014113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5條  — 呈請的送達  
 
第 6條  — 呈請的回報  
 
第 7條  — 草擬命令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4114 – 
014935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2 
廖長江議員  
政府當局  
 

第 8條  — 命令的送達等  
 
助理法律顧問 2提及第 8(1)條，並請政府

當局澄清／解釋    
 
(a) 呈 請 人 是 否 須 於 指 定 時 限 內 將 有

關 命 令 的 正 式 文 本 送 達 有 關 公 司

及公司註冊處處長 (下稱 "處長 ")，
以及不遵守第 8(1)條的後果 (如有

的話 )為何；  
 

 



 

 12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如有關命令沒有送達有關公司，則

該 命 令 對 有 關 公 司 是 否 仍 然 有

效；及  
 
(c) 規 定 有 關 命 令 須 送 達 處 長 的 理 由

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    
 
(a)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

第 70條，凡無訂明或限制在某特定

時間內辦理的事情，不得作不合理

的延擱；  
 
(b) 除 非 某 項 命 令 的 文 本 已 妥 為 送 達

被 規 定 須 作 出 或 不 作 出 有 關 作 為

的人或法人團體，否則不得強制執

行該項命令，但如免除送達該項命

令的文本，則不在此限；及  
 
(c) 有 關 命 令 送 達 處 長 後 ， 會 妥 為 存

檔，供公眾查閱。  
 
政府當局回應廖議員時表示，提出不公

平損害呈請的呈請人須將有關命令的

正式文本送達有關公司，有關命令方可

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故此，確保在合

理時間內把有關命令的正式文本送達

有關公司，符合呈請人的利益，此點或

會鼓勵他如此行事。  
 

014936 – 
01500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條  — 命令刊登公告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5001 – 
015205 

主席  
政府當局  

附表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時再次確認，除載於

附表的呈請格式所要求的詳情外，呈請

人可按情況所需作出必要的變通，使用

該格式提供其他必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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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5206 – 
015815 

主席  
廖長江議員  
 
 

立法時間表  
 
下次會議日期及在 2013年 6月舉行其他

會議的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8月 26日  


